
新洲区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市序 4）整改情况的公示

一、反馈问题

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在履行机动车

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方面联动不够，没有形成合力，2021 年以

来从未针对复检车辆维修环节组织开展联合专项检查执法工作。

餐饮油烟和噪声污染监管方面，还存在相关部门职责不清、监管

落实不到位问题。加油站油气回收、防渗改造和油品运销环节多

部门闭环监管机制尚未形成。

二、整改目标

全面落实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加强部门协调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明确噪声污染监管部门职责。完善加油站油气回

收和油品运输、销售环节闭环监管机制。

三、整改措施

（1）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市场监管局、区

公安分局健全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定期

组织会商，定期通报信息，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2）区城管执法局理顺有关部门和单位职责，以属地综合

执法为主，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监督指导，常态化开展餐饮油烟执

法检查。



（3）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公安分局、区城

管执法局、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等按要求实施《武汉市关于

〈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方案》。

（4）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市场监管局、区

商务局开展加油站油气回收、防渗改造和油品运输、销售环节多

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限期整改，形成工

作闭环。

四、整改情况

（1）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

一是建立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商务局等部门，每年召开一次汽车排

放检验与维护制度及加油站管理联席工作会议，会商监管执法有

关问题。联合印发了《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联合检查

工作方案》，明确了联合检查内容、发起部门、检查时间等，采

取建立微信群、不定期召开联席会等形式，互通信息和检查成果。

二是开展 I/M 站全覆盖联合执法检查。2024 年先后 4 次组

织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和区商务

局等部门，对辖区 4 家 I 站、6 家 M 站开展了全覆盖专项联合执

法检查。每次联合检查后，相关责任单位按照联合协作工作机制，

强化信息共享，互通检查成果，形成监管合力。

三是严格落实记分制管理制度，严厉打击排放检验和维护违

法违规行为。对辖区 4 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的问题，已责



令完成整改，并依规共记 15 分，对辖区 6 家 M 站检查发现的 5

个问题，均已按照要求立行立改。

（2）加强餐饮油烟机及噪声污染监管。

一是厘清城管餐饮油烟污染执法事项。依据《武汉市城市综

合管理条例》《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规定，

结合《武汉市党政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文件要

求，明确由城管部门负责社会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

染行政处罚工作。

二是梳理餐饮油烟污染执法工作机制，强化餐饮油烟执法检

查。依据《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三项行业管理与

综合执法协作工作机制的通知》（武城综委〔2019〕29 号）等

规定，梳理餐饮油烟污染执法工作机制，正确履行餐饮油烟污染

执法职责，开展全区餐饮油烟扰民问题大排查，有效解决人民群

众反映突出的油烟违法排放问题，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今年以

来，共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3 次，监督检测 3 家典型问题油烟扰民

及 2 家商业噪音扰民商户整改到位，并做好相关验收工作。今年

以来共受理商业噪音投诉 127 件，餐饮油烟投诉 19 件，并整改

到位。

（3）理顺噪声污染监管部门职责，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按

要求实施《武汉市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

工方案》，并拟定了《新洲区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

部门职责分工方案》。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公安

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对生产噪



音、交通噪音、生活噪音、工地噪音等进行排查处置，及时处理

相关信访投诉。2024 年 9 月，区人民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就殡葬炮车扰民问题进行了研讨和分工部署，在多部门齐抓共管

下，该噪声扰民问题已取得明显成效。

（4）加强油品储运销环节监管。组织召开新洲区油品储运

销环节监管联席工作会议，对各部门在油品储运销环节监管的职

能职责进行了明确和安排。组织开展了 2024 年成品油多部门“双

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和日常联合执法检查。9 月底至 10 月

中旬，组织对新洲区 20 座加油站、1 座油库和 5 辆油罐车的油

气回收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测，均达标。

现将该整改任务的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2024年 12月 14日-2024年 12月 27日（10个工作

日)

联系电话：027-89357631


